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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： 约瑟夫·戴斯先生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(瑞士) 
 
 

因主席缺席，副主席克莱布先生(印度尼西亚)主

持会议。 

 上午 10 时 10 分开会。 

议程项目 113(续) 

任命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,并作出其他任命 

(a) 任命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成员 

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(A/65/562) 

 代理主席(以英语发言)：在第五委员会的报告

(A/65/562)第 7 段中，第五委员会建议大会任命以下

人士为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成员，自 2011 年

1 月 1 日起任期三年：纳姆加·坎帕女士(印度)、彼

得·马登斯先生(比利时)、卡洛斯·鲁伊斯·马谢乌

先生(墨西哥)、理查德·穆恩先生(大不列颠及北爱

尔兰联合王国)、杉山明先生(日本)和张万海先生(中

国)。 

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任命这些人士为行政

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成员，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

任期三年？ 

 就这样决定。 

(b) 任命会费委员会成员 

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(A/65/563) 

 代理主席(以英语发言)：在其报告(A/65/562)第

4 段中，第五委员会建议大会任命以下人士为会费

委员会成员，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任期三年：约瑟

夫·阿卡克波-萨奇维先生(贝宁)、戈登·埃克斯利

先生(澳大利亚)、贝尔纳多·格雷贝尔·德尔奥约先

生(乌拉圭)、胡安·恩东·姆博米奥·曼格先生(赤

道几内亚)、佩德罗·路易斯·佩德罗索先生(古巴)

和托马斯·施莱辛格先生(奥地利)。 

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任命这些人士为会费

委员会成员，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任期三年？ 

 就这样决定。 

(c) 认可投资委员会成员的任命 

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(A/65/564) 

 代理主席(以英语发言)：第五委员会在其报告第

5 段中建议大会确认秘书长对投资委员会正式成员阿

希姆·卡索先生(德国)和威廉·麦克多纳先生(美利

坚合众国)的再次任命，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任期三

年；对委员会正式成员埃莱娜·普卢瓦女士(法国)的

再次任命，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任期一年；以及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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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式成员蒋小明先生的任命，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

任期三年。 

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确认秘书长对投资委

员会正式成员阿希姆·卡索先生(德国)和威廉·麦克

多纳先生(美利坚合众国)的再次任命，自 2011 年 1

月 1 日起任期三年；对委员会正式成员埃莱娜·普卢

瓦女士(法国)的再次任命，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任

期一年；以及对正式成员蒋小明先生的任命，自 2011

年 1 月 1 日起任期三年？ 

 就这样决定。 

 代理主席(以英语发言)：第五委员会在同一份报

告第 6 段中并建议大会再次任命埃文·皮克泰先生

(瑞士)和任命希尔达·奥乔亚-布里连伯格女士(委内

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)为投资委员会临时成员，自

2011 年 1 月 1 日起任期一年。 

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再次任命埃文·皮克泰

先生(瑞士)和任命希尔达·奥乔亚-布里连伯格女士

(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)为投资委员会临时成员，

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任期一年？ 

 就这样决定。 

(d) 任命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成员 

第五委员会的报告(A/65/565) 

 代理主席(以英语发言)：第五委员会在其报告第

8 段中建议大会任命以下人士为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

会成员，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任期四年：玛丽·弗

朗索瓦•贝希特尔女士(法国)、达泽布雷·奥蒂·博

滕先生(加纳)、卡琳·加德纳女士(牙买加)、金斯

敦·帕皮·罗兹先生(塞拉利昂)和欧根纽什·维兹内

尔先生(波兰)。 

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任命这些人士为国际

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成员，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任期

三年？ 

 就这样决定。 

 代理主席(以英语发言)：第五委员会在同一份报

告第 8 段中并建议大会指定金斯敦·帕皮·罗兹先生

为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主席，自 2011 年 1 月 1 日

起任期四年。 

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指定金斯敦·帕皮·罗

兹先生为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主席，自 2011 年 1

月 1 日起任期四年？ 

 就这样决定。 

(e) 任命独立审计咨询委员会成员 

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(A/65/566) 

 代理主席(以英语发言)：第五委员会在其报告第

4 段中建议大会任命以下人士为独立审计咨询委员会

成员，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任期三年：瓦迪姆·瓦

迪莫维奇·杜宾金先生(俄罗斯联邦)、维诺德·拉伊

先生(印度)和阿德里安·帕特里克·斯特兰昌先生

(牙买加)。 

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任命这些人士为独立

审计咨询委员会成员，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任期三

年？ 

 就这样决定。 

 代理主席(以英语发言)：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

望结束对议程项目 113 分项目(a)至(e)的审议? 

 就这样决定。 

 

 上午 10 时 20 分散会。 

 


